
編號： 

國立金門大學建築學系 系學會組織章程 

名稱 國立金門大學建築學系系學會 

宗旨 1. 留傳活動及講座之紀錄。 

2. 系務資訊傳播及推廣。 

3. 協助會員解決疑難。 

4. 提升本系活動之於全球交流、校際事宜、在地文化的深廣度。 

會員資格 凡為本校建築學系日間部學生及碩士班學生，並繳交系學會費者，為本系學 會

會員。 

會 員

之權利

義務 

1. 會員皆享有選舉、被選舉系學會會長及擔任幹部之權利。 

2. 會員皆享有申請使用系學會所有財產之權利。  

3. 會員有義務參與系上召開之系大會。 

4. 如遭本校退學、轉系、休學、轉學，其會員資格自動取消，已繳交之系學會 費

則依比例退還。 

5. 因遭本校、轉系、休學、轉學，被取消會員資格者，應於完整交接後完整繳 還

一切公務，退出系學會原因滅失後，可照章程建立會員資格。 

6. 本會會員有下列情形之一者，應按其情節輕重給予警告或停止權益： 

a. 不遵守系學會章程或會員大會決議之履行義務者。 

b. 妨礙系學會名譽、信用或活動者。 

組織職掌 1. 系學會設置正、副會長各一名。活動組、文書組、財務組、公關組、資攝 

組、場器組、美宣組，每組設組長一名，組員若干名。 

2. 組織各組權限及責任歸屬 

A. 會長 ：總理本學會所有活動與事物，對內負責本學會各項活動事務

之監督，對外參與協調相關事宜。批示各組所提出之企劃案，並具否

決之權力。代表系學會參與校內之各項會議以及督導系學會內各組

事務及業務發展。 

B. 副會長：協助會長推動各項事務，如會長短期無法處理系會相關事

務時，由副會長暫時代理會長職務，代理期間權力等同於會長。負

責統整各組之會議紀錄並監督各組事務實施成效。 

C. 活動組：負責企劃與執行各項活動。活動的目的以增進系上的凝聚

力為主，。 

D. 資攝組：拍攝活動靜態與動態之宣傳，專責彙整各講座影音檔，協助

監督系上網站之更新。 

E. 文書組：製作本學會開會通知、書寫各次會議紀錄及系上活動宣 



  
傳、系刊編纂。 

F. 公關組：協助系上活動人力提供與轉學生輔導，並做為系上對外溝

通之橋梁，以及學術講座之安排與接洽，管理系會社群(SUDA粉

絲專頁以及IG)，及定期查看訊息。 

G. 場器組：負責每次活動之場地及器材租借，管理系上新進設備。 

H. 美宣組：負責處理系上活動之宣傳海報、場不相關道具製作以及感

謝狀製作等相關事務。 

I. 財務組：負責掌管系學會的財物及各項活動經費的審核及結算。定

期對系學會報告財務狀況，並於入學之第一學期初收取會員應繳

之會費。學期初收取設計桌之清潔費及保證金，於學期末進行檢

查及退費。 

J. 會議當中決議之事項，各幹部都須遵守未經討論不得擅自更改決 議 

內容。 

K. 如遇重大事件，任一幹部得以提出召開臨時會。 

L. 對外之系際、校際等活動依活動性質決定所屬組別，進行籌備，如： 系

隊友誼賽所屬體育組。 

M. 辦理各項活動事務之資料由各組自行整理歸檔，並於交接時交給繼

任之系會。 

3. 幹部解退 

系學會除正副會長外，所有幹部參加後，具有下列情形之一，解退之： 

A. 因不可抗力之理由而提出辭呈，經正副會長同意即可生效。 

B. 喪失會員資格者。 

C. 曠職，經調查屬實並經正、副會長及各組組長投票決議解退之。  

 

 
負責人及工作

人員之產生與

罷免程序 

1. 系學會會長及副會長由全體建築學系學生投票選舉之。 

2. 凡建築系大學部二年級之會員皆具有被選舉資格，由選舉委員會公佈日期內

登記為候選人。 

3. 本會正、副會長任期為一年，任期為二年級寒假始之。 

4. 正、副會長候選人參選方式採聯名登記，設置正、副會長候選人各一名， 未

聯名登記或檢附資料不全者，不予受理。 

5. 選舉方式採普通、平等、直接、不記名與投票箱式，由本系學生直選。 

6. 有效票票數相對高者當選為會長及副會長，若有若干組票數相同時，由選

舉委員會於三日內選定日期重新舉行投票。 

7. 開票結束後三日為申訴期，候選人有不服選舉結果者，須以書面提出驗票

請求，由選舉委員會決定。 

8. 會長罷免由系上學生三分之二以上連署（須註明罷免事由，連署人應具名 及

學號），交由指導老師審理，核辦後辦理罷免案及投票事宜。 

9. 罷免案須經由系上學生投票，總有效票數須達全體會員數五分之三（含） 

以上，罷免案通過，由選舉委員會辦理新任會長選舉，期間由指導老師協助

總理會內常務。 

10. 會長遭退學或自行休學，由副會長繼任，當會長與副會長皆無法正常行使 



  
系學會日常會務時，由指導老師協助總理會內常務。 

11. 當系學會會長、副會長候選人僅登記一組時應得有效票數二分之一以上

同意，始為當選。選舉結果未能當選時，應自投票日起，三十日內完成重

行選舉投票(註一)。 

12. 選票、選舉流程、罷免聯署…等等文書與規則，系會選舉委員會得參考國

立金門大學學生自治會選舉罷免法之附件，一切選舉流程規則以選舉委

員會決議為主。 

13. 正副會長僅許一人提出交換，需詳列於政件中告知全系師生（例：姓名－ 

交換時間－候補人選），並一併將後補者（系會任一幹部）列於政件中一旦

交換視同棄權。若交換未成功則繼續行使其權利及義務。 

 

 
會長/社長任期 本會正、副會長任期為一年。 

每學年下學期至隔學年上學期，於每學年下學期開始前改選及交接完畢。 

 
指導老師

之聘請 

由本校校長聘請之建築學系系主任為指導老師。 

 
最高權利機構

及各項委員會 

1. 系學會以系大會為最高權力機構。 

2. 系學會設有學代委員會及選舉委員會。 

3. 學代委員會之組成與職責： 

(1) 組成：各班班代、學生議員、系會長、副系會長、僑生代表、陸生代表、 轉

系轉學生代表屬學代委員會之當然成員。 

(2) 職責：協助統整系上各群體遇到的問題、公佈宣達委員會內之共同決 

議。 

4. 選舉委員會組成與職責： 

(1) 各年級應推派兩名成員擔任選舉委員，三年級候選人不得擔任。 

(2) 配合系學會辦理選舉、負責選舉候選人資格審查、監投開票、公佈選 舉

結果。 

 
會/社費 於入學時繳交一次性會費新臺幣壹仟九佰元整。 

另附設活動費壹仟伍佰元整 

 
通過章程

及修改 

組織章程之修訂經由系會幹部三分之二出席討論後，二分之一以上出席幹部 表

決通過，提請指導老師核准。 

 
備註 因本系任期原因設有選舉委員會負責建築學系系會長選舉。 

 

(註一)重行選舉投票：自登記參選重新開始選舉流程。 



負責人簽註 指導老師簽註 學生會 課指組 學務長 校長 

      

 

 

 

 

 

 

106/02/07 經105學年度上任系學會 寒假幹部會議修正通過 

106/03/01 經105學年度上任系學會 幹部常會修正通過 

107/01/17 經105學年度上任系學會 幹部常會修正通過 

107/02/08 經106學年度上任系學會 寒假幹部會議修正通過 

107/08/30 經106學年度上任系學會 暑假幹部會議修正通過 

107/11/07 經106學年度上任系學會 幹部常會修正通過 

110/05/05 經109學年度上任系學會 幹部常會修正通過 

110/06/22 經109學年度上任系學會 幹部常會修正通過 

111/02/21 經110學年度上任系學會 幹部常會修正通過 

111/06/15 經110學年度上任系學會 幹部常會修正通過 

 


